附件3
广元市电梯维保单位质量安全承诺书

电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作为维保单位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抓好安全生产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为了确保本单位维保的电梯安全运行，本单位承诺：
1.严格按照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四川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广元市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实施方案》和电梯有关安全技术规范、标准规定，在许可范围内开展电梯维保活动，做到守法经营、诚信维保、注重质量、服务周到。
2.自觉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、社会媒体和广大电梯用户监督，对维保电梯出现的安全质量隐患，及时整改到位，确保所维保的电梯处于良好的安全状况。
3.加强电梯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业务能力教育培训，做到持证上岗，严格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和操作规程，至少每月进行一次电梯维保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和日常安全教育。 
4.落实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对维保的电梯至少每15日进行一次清洁、润滑、调整和检查，主动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及时办理电梯的定期检验手续，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做好自检，并对其安全性能负责。

5.保证所维保电梯使用合格标志及安全警示标志符合要求，安全应急装置可靠有效，并提供24小时响应的电梯应急维修服务。接到电梯困人故障报告后，维保人员及时抵达所维保电梯所在地实施现场救援，县区城区抵达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，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1小时。
6.对维保的电梯提供优质价廉的电梯备品、备件，及时响应电梯使用单位对备品、备件的需求，确保电梯正常使用。
若发生违反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四川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广元市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有关规定和上述承诺要求的行为，本单位依法承担职责范围内的一切责任。
承诺单位(盖章)：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市市场监管局和承诺单位各留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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